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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

114 年 3 月 

 

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

本 期 目 錄 

廉政法規專區 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「禁

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

同意之補助」適用疑義 

社會參與宣導 
2025 雙北世壯運在臺北，亞洲第一次，臺灣第一次，5/17-

5/30 讓我們一起為選手加油，見證每一場精彩比賽，一

起和世界挑一場! 

機關安全宣導 地震來襲-緊急避難小知識 

資訊安全宣導 公眾 WiFi 防護不足，個資外洩危險大 如何預防？ 

消費者保護宣導 點餐 3 步驟 享受外送少糾紛 

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，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： 

(一)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於上班日日間(08:30-17:30)，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

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。 

(二)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

爆料-我爆料)。 

(三)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「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」。 

(四)「傳真檢舉」方式：專線為「02-2381-1234」。 

(五)「網頁填報」方式：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（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）/

檢舉和申請專區/檢舉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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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法規專區 

法務部 函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

發文字號：法廉字第 11405000600 號 

主旨：有關大院函詢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本法）第 14 條第 1 項但

書第 3 款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

意之補助」適用疑義案，請詧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大院 113 年 10 月 29 日院台申貳字第 1131832938 號函。 

二、 有關大院函詢，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

公共利益」之具體要件為何？大院於收受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補助案

件之副本時，如逕依來文內容上網公開於「監察院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補

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及查詢平台」，似有為補助案件背書其確為公益性

之外觀，致其他機關參考模仿，大院若就其公益內容有疑義時應如何處

理？ 

(一)按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

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

易行為、同條項但書第 3 款規定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

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」不受補助行為禁止規範。 

(二) 上開補助行為原則禁止及例外排除規定尚非行政院版本草案，係於立法

院委員會審查及政黨協商程序所增列，其立法目的係考量補助法令主管

機關基於政策任務需要，倘禁止補助關係人反不利於整體公共利益，於

未違背本法避免不當利益輸送之立法宗旨前提下，例外尊重補助法令主

管機關執行公共利益之政策評估，由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補助予

關係人，據以排除本法補助行為禁止規定之適用。 

(三) 承上，符合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

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」者，依同條第 2 項規定關

係人應主動於申請補助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，並於補助行為成立

後，該補助機關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；復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27

條第 2 項規定，該補助機關亦應一併公開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

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補助之具體理由，俾利外界監督。另依

本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3 項規定「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條

第一項但書第三款規定核定同意補助時，應即副知監察院」。 

(四) 綜上，審酌上開立法目的應由補助法令主管機關審酌政府財力負擔及補

助政策目的，就補助對象、補助項目等評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，並將核

定同意符合公共利益補助之具體理由公開，俾利外界監督。至於大院建

置「監察院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補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及查詢平台」，如

大院認機關核定公共利益理由過於寬濫時是否仍應公開於該平台等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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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大院審酌建置該平台之背景及目的認定之。 

三、 有關大院函詢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向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機關於相關簽呈

及補助核定函中均未敘明符合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「禁止其

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」，直至補助案經檢舉或調查，該機關始以補助

案符合公共利益為由函知大院，則該補助是否符合上開公共利益補助？

大院對於機關來函應否公開於「監察院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補助交易身分

關係公開及查詢平台」？ 

(一) 鑑於機關團體以公務資源補助特定對象，其背後多具有相當公益目的，

故非凡經補助機關團體依程序核定補助者，均得主張本法第 14 條第 1

項但書第 3 款後段規定之適用，而應限於機關團體於決定是否補助時已

知悉受補助者為關係人，原應受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，然考

量政策任務需要，不予補助反不利公共利益，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衡酌

公益所需與本法限制關係人補助之目的後核定同意補助，方屬適法。倘

機關團體係事後為協助關係人規避已違反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之事

實，方向大院主張補助為「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」之情形，容

與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規定未符。 

(二) 承上，該補助若自始未符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規定，則亦無

同條第 2 項、本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3 項及第 27 條第 2 項涉及補助身

分關係公開、補助符合公共利益理由公開等規定之適用。 

正本：監察院 

副本：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、法務部廉政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4 

社會參與宣導 

    世界壯年運動會（World Masters Games）為每四年舉辦一次之

知名國際大型綜合性運動賽會，倡導「終身運動」及「全民

運動」，更是運動結合觀光旅遊的指標性重要國際賽會。臺

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將於 114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30 日共同主辦

「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」，期能藉由壯年族群之指標性運動賽會，

宣揚「終身運動」及「全民運動」之理念，鼓勵全民培養規律運動習慣、

建構國際交流與拓展視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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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安全宣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消防署 

消防防災館＞防災圖卡（海報/摺頁）＞地震來襲，緊急避難小知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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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安全宣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調查局 

資訊安全/ISMS 驗證複審顧問服務案/一般人員資安宣導教育訓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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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宣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